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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鉴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友好关系，
本着扩大双边合作的共同愿望，
注意到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是促进两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考虑到两国为促进各自社会和经济发展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所作的努力，
鉴于两国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的缔约国，都是国际原子能机
构（以下简称“机构”）的成员国，
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核武器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条约》与“机构”缔结
了与实施《条约》有关的保障监督协定，
确信两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有助于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在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在和
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合作。
第二条
在本协定范围内，双方合作的领域可包括：
（一）和平利用核能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及发展；
（二）核电站和研究性反应堆的研究、设计、建造和运行；
（三）铀矿勘探和开采；
（四）核电站和研究性反应堆中的核燃料元件的制造和供给；
（五）放射性废物的管理；
（六）用于工业、农业和医学方面的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和应用；
（七）核安全、辐射防护、环境保护和实物保护；
（八）双方可能同意的其他合作领域。
第三条
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合作可通过下述方式进行：
（一）科技人员的交流和培训；
（二）交换科技情报和文献；
（三）举办报告会和讨论会；
（四）提供与上述领域有关的材料和设备；
（五）提供有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六）提供酬金和奖学金；
（七）建立联合工作小组以进行专题研究和实施科研及发展项目；
（八）双方可能同意的其他合作方式。
第四条
缔约双方应保证，未经缔约另一方书面同意，所交换的情报或通过共同研究和发展而获得
的情报不得泄露或转让给第三方。
第五条
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应通过缔约双方政府或其指定的有关机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伊朗
原子能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和/或中国的其他组织）之间进行。有
关合作的具体内容、规模和其他细节应由有关机构另订协议予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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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一）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应只用于和平目的。缔约双方接受的任何核材料、材料和设备
或通过使用该核材料、材料和设备而获得的核材料、材料和设备应不用于研究和发展或制
造任何核爆炸装置，或任何军事目的。
（二）伊朗政府承诺，按照本协定转让的核材料、材料和设备以及通过使用该核材料、材
料和设备而获得的核材料、材料和设备，将提请“机构”实施保障监督。
中国政府强调，中国根据本协定所进行的核进口和核出口应仅用于和平目的。
（三）缔约双方对根据本协定转让的核材料、材料和设备，应分别向“机构”作出通报。
（四）缔约双方应努力避免采取影响按照本协定进行合作的任何行动。如果任何一方在本
协定生效后的任何时候不遵守本协定第六条的规定，双方应就此问题及时磋商。双方谅
解，另一方应有权停止进一步进行本协定所规定的合作。
第七条
未经两国政府的书面同意，按本协定接受的核材料、材料和设备不得转让到接受方领土或
其管辖范围之外。
第八条
（一）缔约双方应在各自境内或其管辖范围或控制之下采取必要措施，对按照本协定转让
的核材料、材料和设备参照“机构”INFCIRC/225/Rev.2文件的规定实施适当的实物保
护，以防止擅自处置或使用。
（二）缔约双方应指定核材料实物保护的主管部门，并彼此通知联络点，以便在核材料的
国际运输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实物保护事宜进行合作。
第九条
缔约双方政府或其指定机构的代表经双方同意，可举行会晤以检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发
展进一步合作及协商由此而产生的任何问题。
第十条
（一）本协定的实施以及将来依照本协定开展的所有合作，将不损害并符合缔约双方国家
现行的法律和规章。
（二）在不损害本协定第六条的情况下，缔约双方国家将来制定的法律以及缔约双方可能
作为其当事国的国际协定的条款，应不影响缔约双方依照本协定承担的义务以及将来依照
本协定开展的所有合作。
（三）本协定任何条款将不损害缔约任何一方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任何国际协定中所承
担的义务。
第十一条
任何有关本协定解释、适用的问题将由两国政府共同协商解决。缔约双方承诺严格遵守和
履行本协定的条款和义务。
第十二条
（一）本协定应自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各自完成所需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为十五年，除非缔约一方在本协定期满六个月前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
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应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三）根据本协定第五条所做的特别安排不受本协定期限的影响。如本协定失效，只要按
照本协定接受的任何核材料、材料和设备还留在接受一方领土内或处于其管辖下，则本协
定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应继续适用。
（四）本协定如需修改，可由两国政府商定。该修改应于两国政府相互照会通知各自完成
所需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九月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波斯文和英文写
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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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代表 代表
宋健 阿姆洛拉希
（签字） （签字）

（编者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自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起
生效。）


